
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2）云 06 破 2 号之六

申请人：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莫崇斌。

2026 年 6 月 1 日，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

院提出申请，称其拟订的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未通过，请求本院依法裁

定。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，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

管理人拟定的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

案》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一十

三条规定的清偿顺序，依次安排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、消

费性购房债权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、职工债权、税收债

权及普通债权的清偿，方案对每项债权的清偿方式（货币

或实物）及清偿率进行了明确,充分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

益。普通债权清偿率较低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厚德公司经规

划调整及市场下行后，资产价值大幅贬损，可供分配的财

产总额有限，此系市场风险所致，而非分配方案计算或安

排有误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五条

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

认可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《昭通厚德置

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。

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

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

请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长    徐玉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蔡  山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肖  静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

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胡晓阳

附：《昭通厚德置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